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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 

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年 06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研法字第 0980095833 號 

主旨：檢附「嘉義縣辦理改善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辦法」發布令 3 份，

請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請查

照。 

一、依據本府 98 年 6 月份縣務會議決議暨嘉義縣法規自治條例第 3 l 條規定辦

理。 

二、貴處依前揭規定函送有關機關備查或查照時，請副知本府研究考核處法制

科，並於備查文函復後影印一份送本府研究考核處法制科留存。 

正本：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副本：台灣省政府、本府公報編行小組、研究考核處法制科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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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辦理改善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府研法字第 0980095833 號函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老人福利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年滿六十五歲，設籍且實際居住嘉義縣之列冊低收

入戶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項目如下： 

一、申請之住宅屋頂防水、室內給排水、壁癌處理或其他防水、給排水等

設施設備不堪使用需修繕者。 

二、臥室、廚房、衛浴等設施設備。 

三、申請住宅之其他必須性的居住安全輔助設施（安全扶手、防滑地板等

無障礙設施）。 

第 四 條  本辦法以維護（中）低收入老人之生活安全為補助原則，補助標準如

下： 

一、申請人設籍且實際居住之處所為單位，於三年內未接受相關補助者，

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十萬元整。 

二、已接受政府相關住宅設施設備補助者，就該補助項日三年內，不得重

複申請。 

三、以列冊低收入戶優先申請，預算經費尚有剩餘，再開放中低收入戶申

請，如預算科目經費被低收入戶申請用罄，則不接受中低收入戶申

請。 

第 五 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自有房屋者： 

（一）申請表。 

（二）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乙份。 

（三）低收入戶證明書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 

（四）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及最近三個月內水電費繳費

證明。 

（五）施工前照片。 

（六）廠商估價單。 

二、非自有房屋者： 

（一）申請表。 

（二）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乙份。 

（三）低收入戶證明書或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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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及最近三個月內水電費繳費

證明。 

（三）施工前照片。 

（六）廠商估價單。 

（七）租（借）用契約書影本（需簽約三年以上）。 

（八）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至少租（借）用三年以上。 

第 六 條  鄉（鎮、市）公所實際辦理查核及評審合格後函報嘉義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複核，符合規定者由本府通知核定補助款項，始可進行修繕，

未核准前即進行修繕者不予補助。 

   申請人於住宅修繕完畢後，檢附施工中、使照片一式二份及修繕工程

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驗收報告等報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查

核後，由公所函送相關資料至本府審核請款。 

第 七 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補助： 

一、於醫療、老人福利機構及其他收容機構長期收容安置者。 

二、已提出申請尚未核准前死亡或戶籍遷出本縣者。 

三、違章建築者。 

   申請人以不實之證明申請補助，經查明屬實者，鄉（鎮、市）公所應追

回補助款且逕繳回縣庫，涉刑事責任，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 八 條  本府或鄉（鎮、市）公所得隨時派員勘查修繕前之住宅環境或勘驗修

繕成果，發現修繕不實者，得拒絕核撥補助或追回已領之補助。 

第 九 條  本辦法之補助，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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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研法字第 0980096296 號 

主旨：檢附「嘉義縣政府門牌位置資料庫流通供應辦法」發布令 3 份，請依地方制

度法第 27 條 3 項第 2 款規定分別函送有關機關備查或查照，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 98 年 6 月份縣務會議決議暨嘉義縣法規自治條例第 31 條規定辦

理。 

  二、貴處依前揭規定函送有關機關備查或查照時，請副知本府研究考核處法制

科，並於備查文函復後影印一份送本府研究考核處法制科留存。 
正本：嘉義縣政府民政處 
副本：台灣省政府、本府公報編行小組、研究考核處法制科 

縣長 陳明文 

嘉義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研法字第 0980096296 

訂定「嘉義縣政府門牌位置資料庫流通供應辦法」。 

附「嘉義縣政府門牌位置資料庫流通供應辦法」。 

縣長 陳明文 



嘉義縣政府公報九十八年第七期 

- 5 - 

 

嘉義縣政府門牌位置資料庫流通供應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府研法字第 0980096296 號函發布 

 
第 一 條  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本府各單位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應

用，促進本府所轄門牌資料流通共享，並規範門牌位置資料庫電子資料之

供應、申請、使用等相關事宜，以發揮門牌位置資料庫之整體效益，特訂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府門牌位置資料流通供應方式，除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

辦法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辦法之主管單位為本府民政處。 

第 四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門牌位置資料：指本府建置的門牌位置圖資與相關屬性等數值資料。  

二、申請者：指對於本府門牌位置資料有使用需求，申請門牌資料者。 

三、管理單位：指負責門牌位置資料建檔、維護、管理之單位。 

四、審核單位：指負責核准門牌位置資料申請之單位。 

五、供應單位：指負責提供門牌位置資料予申請者之單位。 

六、流通供應：指門牌位置資料依透明、公開之原則，提供予已經核准之

申請者。 

第 五 條  本府門牌位置資料流通供應包含管理單位、審核單位、供應單位與申

請者，且各負有以下責任： 

一、管理單位：  

（一）依業務執掌，維護與管理門牌位置資料。 

（二）依業務執掌，規定門牌位置資料提供對象及範圍。 

（三）依需求更新業務執掌之門牌位置資料及詮釋資料。 

二、審核單位：  

（一）受理並審查申請者對於門牌位置資料之申請。 

（二）通知供應單位、管理單位及申請者審查結果。 

三、供應單位： 

（一）提供申請者經審查同意之門牌位置資料與詮釋資料。 

（二）得視需要自行訂定門牌位置資料供應方式及格式。 

四、申請者： 

（一）申請及使用門牌位置資料。 

（二）評估門牌位置資料之可用性。 

第 六 條  申請者取得門牌位置資料，須受以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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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辦法供應之門牌位置資料僅供申請目的使用，不得移作申請目的

外使用。 

二、本府門牌位置資料僅賦予申請者使用權，非經原審核單位之書面許

可，不得自行轉錄、轉售、贈與、提供網路下載，且不得以加值為

由，另行重製或交付他人使用。 

三、申請使用「門牌位置資料」單位應填報「嘉義縣門牌位置資料使用申

請表（如附表）」，申請單位若因採購作業須將門牌位置資料移轉至

承包廠商執行時，應負管制門牌位置資料使用（不得複製）及承包廠

商於受託事務處理完竣後回收保管之責，並應回饋生產之門牌位置資

料予本府供應單位。 

四、申請者應依著作權法、檔案法、國家機密保護辦法、行政機關電子資

料流通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使用數值圖檔資料。 

第 七 條  本府門牌位置資料收費標準依內政部訂頒「國土資訊系統相關資料流

通供應實施原則」規定，經提送本府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審議同意後實

施。 

前項收費標準另定之。 

第 八 條  本府門牌位置資料提供及收費方式如下： 

一、門牌位置資料如需以儲存媒體供應，其費用由申請者負擔；儲存媒體

一律由縣府統一提供。 

二、資料提供機關得依資料申請對象之業務特性並得分級收費，惟機密性

或敏感性資料需經業務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方能對外供應。 

（一）本府所屬機關：免費，不得營利使用。 

（二）互惠方式提供者：免費，視互惠內容使用。 

（三）本府以外政府機關：按收費標準三折收費或免費，不得營利使

用。 

（四）公營事業機構、學術機構：按收費標準三折收費或免費，不得

營利使用。 

（五）財(社)團法人、依法登記公司、商業事業：按收費標準收費，

得營利使用。 

（六）個人：按收費標準收費，得營利使用。 

三、互惠方式提供者免費，包括以下單位： 

（一）與本府達成免費使用地理資訊協議之政府機關。 

（二）協助本府地理資訊發展之學術機構或學校。 

（三）補助或捐助本府地理資訊計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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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經本府認定對本府地理資訊發展有助益者。 

第 九 條  數值資料檔格式如下： 
一、ArcView Shape 檔。 

二、MapInfo TAB 檔。 

第 十 條  門牌位置資料申請程序： 

一、申請者填具使用申請表後，向審核單位提出申請。 

二、審核單位審查後，通知供應單位及申請者審查結果。 

三、申請者經審查同意後繳費。 

四、申請者繳費後，憑繳費收據向供應單位領用。 

第十一條  審核單位對於申請者提出之申請應進行下列審查： 

一、申請者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二、使用目的是否合理、正當。 

三、申請內容是否為可提供之門牌位置資料。 

四、其他特殊事項。 

第十二條  數值形式處理之資料，得由本府認證或委託專業機關（構）認證及電

子交易機制核可，經由網際網路提供。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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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人任字第 0980085745 號 

主旨：有關醫事人員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以下簡稱醫事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

定兼任公立醫療機構首長、副首長或醫事單位主管、副主管，應於本職派令

詳實載明兼任（免兼）之主管職務，並送銓敘部辦理銓敘審定，轉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 98 年 6 月 1 日部特一字第 0983066662 號函辦理。 

二、檢附銓敘部函影本 1 份。 
正本：嘉義縣衛生局（紙本） 
副本：本府公報編行小組（紙本）、人事處組織任免科（紙本）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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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電子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 日 
發文字號：部特一字第 0983066662 號 

主旨：有關醫事人員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以下簡稱醫事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

定兼任公立醫療機構首長、副首長或醫事單位主管、副主管，應於本職派令

詳實載明兼任（免兼）之主管職務，並送本部辦理銓敘審定，請  查照並確

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國 98 年 5 月 14 日局地字第 0980062359 號書函轉該局

本年 4 月 8 日辦理基層人事革新論壇，臺中縣衛生局提案辦理。 

二、查醫事條例第 8 條規定：「醫事人員除聘用住院醫師外，經依規定先派代理

後，應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第 14 條規定：「(第 1 項)醫事人員得

兼任公立醫療機構首長、副首長或醫事單位主管、副主管。……。」是以，

公立醫療機構首長、副首長或醫事單位主管、副主管均屬法定兼職職務，醫

事人員兼任上開職務，應於本職派令詳實載明兼任(免兼)之主管職務，並送

本部辦理動態登記或審查。 
正本：如總統府秘書長等 86 個機關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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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4 日 
發文字號：府人任字第 0980087438 號 

主旨：各機關職缺對外公開甄選時，如報名應徵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1 年，仍應依公

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規定，不得辦理外補陞任 1 案，轉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 年 6 月 2 日局力字第 0980062604 號函辦理，並檢

附原函影本 1 份。 
正本：本府所屬各機關、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各地政事務所、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嘉義縣立竹

崎高級中學、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籌備處、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籌備處、各國民中

小學、各鄉鎮市公所、嘉羲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嘉義縣政府公報編行小組、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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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函 電子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 日 
發文字號：局力字第 0980062604 號 

主旨：各機關職缺對外公開甄選時，如報名應徵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1 年，仍應依公

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第 12 條規定，不得辦理外補陞任，請 

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銓敘部民國 98 年 5 月 8 日部銓五字第 0983036322 號致雲林縣政府書函副

本辦理。 

二、據說明，依陞遷法第 12 條規定，各機關任現職不滿 1 年之人員，除有該法

所定例外情形（即該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各目）外，不得辦理陞任作

業；至陞遷法第 6 條第 2 頊「各機關職缺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依陞遷序

列逐級辦理陞遷……。」之規定，於機關職缺之陞任如擬採外補方式辦理

時，不涉及應徵人員於職缺所在機關內之陞遷序列層級認定問題，爰上開陞

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2 目有關「本機關次一序列職務之人員均任現

職未滿 1 年且無前目之情形」之規定，僅限於辦理「本機關」人員陞任（即

內陞）時方有其適用。準此，各機關職缺對外公開甄選時，如報名應徵人員

均任現職未滿 1 年，仍應依上開規定，不得辦理外補陞任。  

三、檢附銓敘部民國 98 年 5 月 8 日書函影本 1 份。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除外）、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福建省政

府、各縣市政府（不含雲林縣政府）、臺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臺北市政

府、高雄市政府 
副本：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企劃處（含附件）、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力處（含附件）、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地方人事行政處（含附件）、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事室（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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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電子公文 

發文日期：中準民國 98 年 5 月 8 日 
發文字號：部銓五字第 0983036322 號 

主旨：關於貴府建議，機關辦理公開甄選時，得放寬應徵人員任現職滿 1 年之限制

一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國 98 年 4 月 13 日局力字第 0980061769 號書函轉來該

局同年 1 月 12 日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縣市政府業務簡報第 13 場次貴府提案

內容辦理。 

二、查 98 年 4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規定：「（第 1 項）

各機關下列人員不得辦理陞任：……六、任現職不滿 1 年者。但下列人員不

在此限：（一）合計任本機關同一序列成較高序列職務，或合計曾任他機關

較高職務列等或職務列等相同之職務年資滿 1 年。（二）本機關次一序列職

務之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1 年且無前目之情形。……（第 2 項）有前項各款情

事之一者，於各機關辦理外補陞任時，亦適用之。」又依陞遷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各機關職缺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依陞遷序列逐級辦理陞

遷……。」故機關職缺之陞任如擬採外補方式辦理，應不涉及應徵人員於職

缺所在機關內之陞遷序列層級認定問題，爰上開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2 目之規定，僅限於辦理「本機關」人員陞任時方有其適用。準此，各

機關職缺對外公開甄選時，如報名應徵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1 年，仍應依上開

規定辦理。 
正本：雲林縣政府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嘉義縣政府公報九十八年第七期 

- 13 - 

 

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6 日 
發文字號：府人任字第 0980089468 號 

主旨：各機關職務歸系之辦理，請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規定，按其業務職掌

事項歸入適當職系，請  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98 年 5 月 26 日部法三字第 0983048052 號函辦

理，並檢附前開部函影本 1 份。 

二、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職務歸系辦法第 2

條第 1 項及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等規定，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

定之職務，應依據其組織法規、處務規程（辦事細則）、分層負責明細表等

規定所分配於各該職務之工作項目，訂定職務說明書；並就職務說明書所定

工作性質，依職系說明書及其他有關規定歸入適當職系，列表送銓敘部核

備，以為各該職務人員之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 

三、日後各機關新增職務之歸系或已歸系職務擬調整職系，應確實依前開任用

法、職務歸系辦法及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等相關規定按其業務職掌事項歸入

適當職系。如擬歸職系與其業務職掌事項未符者，無論機關是否已先行核派

人員，銓敘部均不再同意暫准核備。 
正本：本府所屬各機關、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各地政事務所、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嘉義縣立竹

崎高級中學、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籌備處、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籌備處、各國民中

小學、各鄉鎮市公所、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公報編行小組、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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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電子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部法三字第 0983048052 號 

主旨：各機關職務歸系之辦理，請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規定，按其業務職掌

事項歸入適當職系，請 查照並轉知口所屬依說明事項辦理。 

說明： 

一、依監察院民國 98 年 4 月 24 日（98）院台財字第 0982200225 號函辦理。 

  二、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職務歸系辦法第 2

條第 1 項及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等規定，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

定之職務，應依據其組織法規、處務規程（辦事細則）、分層負責明細表等

規定所分配於各該職務之工作項目，訂定職務說明書；並就職務說明書所定

工作性質，依職系說明書及其他有關規定歸入適當職系，列表送本部核備，

以為各該職務人員之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 

三、茲據前揭監察院函提調查意見以，機關辦理職務歸系案件，本部經核其擬歸

職系與職掌事項不符者，因機關已先行核派人員，本部為維護現職人員權益

而同意暫准歸系之作法，悖離公務人員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

旨，且有縱容機關不符法制之不當及肇致其他機關跟進而便宜行事之疑慮。

是以，為符法制，日後各機關新增職務之歸系或已歸系職務擬調整職系，應

確實依前開任用法、職務歸系辦法及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等相關規定按其業

務職掌事項歸入適當職系。如擬歸職系與其業務職掌事項未符者，無論機關

是否已先行核派人員，本部均不再同意暫准核備。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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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 0980092208 號 

主旨：銓敘部書函以，公務人員曾任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聘用之公費助理年

資，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時，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轉請 查照。 

說明：依據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98 年 6 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09830712141 號書函辦理；

並檢附前開書函影本 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各機關、各地政事務所、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

學、各國民中小學、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籌備處、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籌備處、各

鄉鎮市公所、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公報編行小組、人事處退休福利科 

嘉義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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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電子公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 09830712141 號 

主旨：公務人員曾任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聘用之公費助理年資，於依公務人員

退休法辦理退休時，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考試院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考臺組貳二字第 0980004237 號書函轉來行政院

同年月 26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800130731 號函轉立法院同年月 7 日台立院議字

第 0980701861 號函辦理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退休之公務人員，係指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律任用之現職人員。」同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2 條所稱公務人員任用法律，指銓敘部所據以審定資格或登記者皆屬之。」

同細則第 44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年資併計及退休

金，仍適用本細則修正前規定。又依 71 年 2 月 2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退

休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依本法退休人員，具有左列曾任年資，得合

併計算：一、曾任有給專任之公務人員具有合法證件者。二、曾任軍用文職

年資，未併計核給退休俸，經銓敘部登記有案，或經國防部核實出具證明

者。三、曾任下士以上之軍職年實，未核給退役金或退休俸，經國防部核實

出具證明者。四、曾任雇員或同委任及委任待過警察人員年資，未領退職金

或退休金，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者。五、曾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或公營

事業人員之年資，未依各該規定核給退休金，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書

者。」準此，公務人員任職年資合於併計退休者，限於各機關（構）學校、

軍事單位職務性質、職責相當之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之年資；此外，84 年 7

月 1 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其退休年資之併計，除以依法繳付退撫基

金之實際月數為據外，仍應符合上開新制施行前之年資採計標準。合先敘

明。 

三、另依本部 73 年 12 月 5 日台華甄一字第 966 號函釋規定略以：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規定聘用，且列冊送本部

登記備查者，由於與上開退休法第 2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 條所規定之年資採

計原則相符，爰同意予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未經送本部登記備查之聘

用人員年資，仍不予採計。又依立法院組織法第 32 條規定：「立法委員每

人得置公費助理 8 人至 14 人，由委員聘用；……。公費助理與委員同進

退；其依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均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之。」復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9 年 3 月 9 日台 89 勞動一字第 0009281 號公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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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聘（遴）、僱用之助理人員，自公告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此外，

98 年 5 月 27 日經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5141 號令修正公布之地方民意

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 6 條亦規定：「（第 1 項）直

轄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 6 人至 8 人，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

用公費助理 2 人至 4 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第 2 項）……。公費

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綜上規定，立法院及各級議會之公費

助理，係由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自行聘用，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相

關權益事項之人員，非屬上開規定所稱銓敘有案之公務人員。從而公務人員

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時，其曾任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自行聘用

之公費助理年資，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立法院、考試院、教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考試院編纂室（請刊登於考試院公

報）、公務人員月刊社（續刊登於公務人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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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年 0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 0980099208 號 

主旨：銓敘部函略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條文修正

發布，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民國 98 年 6 月 9 日修正發布，轉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98 年 6 月 18 日部退三字第 0983075268 號函辦

理；檢附前開函影本 1 份。 

二、依修正後條文規定略以，逾期未繳交基金費用，致參加人員或遺族權益受損

時，應由服務機關負責。 
正本：本府所屬各機關、各地政事務所、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各國民中

小學、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籌備處、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籌備處、各鄉鎮市公所、

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公報編行小組、行政管理處出納科、人事處組織任免科、人事處考核訓練科、人事處退

休福利科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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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 0983075268 號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於民國 98 年 6 月 9 日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上開修正條文、修

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 查照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說明：依考試院 98 年 6 月 9 日考臺組參二字第 09800044751 號及行政院同年月日院

授人給字第 0980062619 號令副本辦理。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考試院（第三組、法規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均含附件） 

部長 張哲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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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行政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9 日發文 
發文字號：考臺組參二字第 09800044751 號 
     院授人給字第 0980062619 號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條文。 

  附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條文。 
副本：刊登考試院公報、刊登行政院公報、張貼考試院公布欄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含附件）、行政院法統委員會（含附件）、銓敘部（含附件）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含附件）、考試院第三級（含附件）、考試院法規委員會（含附

件） 

院長 閻 中 

院長 劉兆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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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各機關公立學校軍事單位應按月撥緻之基金費用，持當天十日前彙繳

基金管理會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搆，如遇星期日及例假順延之。逾期未繳，

致參加本基金人員或其遺族權益受損時，由服務機關學校軍事單位負責。 

基金管理會應俟本基金費用繳清後，始予辦理各項給與。 

參加本基金人員如逾期繳付基金費用，其未繳費之年資，應按相同等

級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一次繳付，始予辦理各項給與。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修正總規明 

為提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之收益，修正每月各機

關、學校及軍事單位應繳之退撫基金費用繳納時間，俾利退撫基金能及早有效運

用，創造收益。 
現行各機關學校軍事單位每月繳納基金費用時間為當月十五日前完成。惟依各

機關學校現行繳納基金費用作業程序，大多均於前一個月下旬即已進行內部簽核、

請款等程序，以利所屬人員薪資及各類代扣款（如公保、健保）能及時完成發放與

繳款。經統計目前半數以上機關、學校均能於當月十日前繳納退撫基金。是以，在

不改變現行基金繳納作業方式之前提下，透過各機關、學校及軍事單位對目前已熟

悉及運作良好之繳納作業方式，將原繳費時點修正至當月十日前完成繳納基金費

用，係屬可行，且有助於各機關繳納之退撫基金早日到位，俾利及早運用，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將繳納基金費用之期限由現行當月十五日前修正為當月十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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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 0980101280 號 

主旨：銓敘部書函略以，該部民國 98 年 5 月 12 日部退一字第 0983043029 號書函規

定，有關退休金支給（發放）機關得否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向法院聲

請宣告死亡之書函規定，應依法務部之見解修正一案，轉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98 年 6 月 24 日部退一字第 0983058545 號書函辦

理；並檢附前開書函影本 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各機關、各地政事務所、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

學、各國民中小學、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籌備處、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籌備處、各

鄉鎮市公所、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公報編行小組、人事處退休福利科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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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電子公文 
發文日期：中莘民國 98 年 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部退一字第 0983058545 號 

主旨：本部民國 98 年 5 月 12 日部退一字第 0983043029 號書函規定，有關退休金支

給（發放）機關得否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向法院聲請宣告死亡之書函

規定，應依法務部之見解修正，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8 年 5 月 25 日台人（三）字第 0980087436 號書函辦理。 

  二、查本部前為避免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因失蹤或行方不明，致逾民法第 8

條所定之死亡宣告期限而其遺族不為聲請死亡宣告之情形，以旨揭 98 年 5

月 12 日部退一字第 0983043029 號書函，規定月退休金發給機關得基於利害

關係人之地位，向法院為死亡宣告之聲請，俟判決確定後，即得據以停發月

退休金，並通知法定遺族辦理請領撫慰金，合先敘明。 

  三、嗣因教育部仍有疑慮，經函准法務部 98 年 5 月 19 日法律決第 0980020323 號

書函表示意見略以：「退休金支給機關或退休金發放機關均不宜以『利害關

係人』之身分向法院聲請宣告死亡，惟為維護公益，避免失蹤人之法律關係

長期陷於不確定狀態中，得依民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檢察官向失蹤人

住所地法院聲請死亡宣告。」案經本部審慎研酌後，為求妥適及避免造成實

務上產生望礙難行之情形，爰參採法務部上開書函意見，修正本部 98 年 5

月 12 日部退一字第 0983043029 號書函所敘「月退休金發給機關得基於利害

關係人之地位，向法院為死亡宣告之聲請」為「月退休金發給機關得依民法

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函請檢察官向失蹤人住所地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正本：中央要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 

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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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5 日 
發文字號：府教特字第 0980089275 號 

主旨：函頒「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制度實

施要點」，請 查照。 

說明：隨函檢附「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制

度實施要點」1 份。 
正本：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各國民中小學 
副本：人事處考核訓練科、研究考核處法制科、嘉義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嘉義縣政府公報編行小

組、李督學福榮、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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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制度實

施要點 

98 年 6 月 5 日府教特字第 0980089275 號函頒 
 

一、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心理評量人員

（以下簡稱心評人員）教育診斷專業素養認證制度，提升心理評量之能力，以

強化彈性安置及教學輔導建議功能，確保特殊教育學生受教權益，落實本縣特

殊教育學生鑑輔工作，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三條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

訂定本要點。 

二、本縣心評人員分為儲備、初級、中級、高級四級制如下： 

（一）儲備心評人員： 

具備下列任一資格者，得為本縣儲備心評人員：  

1.本縣合格正式特殊教育教師。  

2.本縣合格正式教師，具特教或測驗診斷專長者。 

3.在外縣市已接受培訓並認證為該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心評人員者。 

4.各校遴選經驗豐富，具專業知能及工作熱忱之教師。 

（二）初級心評人員：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本縣初級心評人員：  

1.修畢初級心評人員培訓課程並通過評量者。 

2.練習施測魏氏等個別智力測驗及教育測驗人數達三人次以上，並經中

級以上心評人員審核通過者。 

3.完成三個個案評量並繳交診斷報告，經審核通過者。 

（三）中級心評人員：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本縣中級心評人員： 

1.連續擔任初級心評人員工作二年以上，且近五年內評量個案累積達二

十人次以上者。 

2.初級心評人員修畢心理評量人員專長認證課程並通過評量。 

3.參與個案研討工作坊，完成三個個案評量並繳交診斷報告，經審核通

過。 

4.參與個案研討工作坊二場次。 

（四）高級心評人員：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為本縣高級心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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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續擔任中級心評人員工作三年以上，且近五年內評量個案累積達二

十人次以上，且協助複審工作三年以上。 

2.近五年內曾接受鑑輔會遴派或推薦參加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相關

測驗研習，具有高階判讀能力者。 

三、各級心評人員工作內容如下： 

（一）儲備心評人員：依教學及鑑定需求施測無須證照認可之測驗。 

（二）初級心評人員： 

1.施測各項需證照之心理評量測驗。 

2.撰寫施測結果及教學建議。 

（三）中級心評人員： 

1.施測各項需證照之心理評量測驗。 

2.擔任分區組長，協助調度各項施測人員。 

3.撰寫施測結果及教學建議。 

4.督導初級心評人員施測結果及狀況。 

5.為特殊個案選擇適合之測驗工具。 

6.依據施測結果及相關資料初步判斷學生障礙類別。 

（四）高級心評人員： 

1.施測各項需證照之心理評量測驗。 

2.擔任分區組長，調度各項施測人員。 

3.督導心評人員選擇測驗工具及分析結果。 

4.協助心評人員撰寫教學建議。 

5.複判心評人員所判定之學生障礙類別。 

四、心評人員之培訓，由本府或委託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定期辦理心評人員訓

練課程。 

五、心評人員申請晉級程序，由已取得資格者，依照相關晉級資格及條件，檢附相

關文件向本縣鑑輔會主動提出晉級之申請。申請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每年十月第一~二週。 

（二）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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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級別 

適用 
對象 申請晉級資格 辦理程序 

初級心

評人員 
儲備心

評人員 
1.修畢初級心評人員培訓課程並

通過評量者。 
2.練習施測魏氏等個別智力測驗

及教育測驗人數達三人次以

上，並經中級以上心評人員審

核通過者。 
3.完成三個個案評量並繳交診斷

報告，經審核通過者 

1.儲備心評人員得檢附申請表提

出申請。 
2.鑑輔會彙整申請資料後，審核

申請人員資格。 
3.審核後，回覆審查結果，通過

者授予初級心評人員證照。 
4.如有疑義，由申請人提出覆

議。 
中級心

評人員 
初級心

評人員 
1.連續擔任初級心評人員工作二

年以上，且近五年內評量個案

累積達二十人次以上者。 
2.初級心評人員修畢心理評量人

員專長認證課程並通過評量。 
3.參與個案研討工作坊，完成三

個個案評量並繳交診斷報告，

經審核通過。 
4.參與個案研討工作坊二場次。 

1.初級心評人員得檢附申請表提

出申請。 
2.鑑輔會彙整申請資料後，審核

申請人員資格。 
3.審核後，回覆審查結果，通過

者授予中級心評人員證照。 
4.如有疑義，由申請人提出覆

議。 

高級心

評人員 
中級心

評人員 
1.連續擔任中級心評人員工作三

年以上，且近五年內評量個案

累積達二十人次以上，且協助

複審工作三年以上。 
2.近五年內曾接受鑑輔會遴派或

推薦參加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

中心相關測驗研習，具有高階

判讀能力者。 

1.中級心評人員得檢附申請表提

出申請。 
2.鑑輔會彙整申請資料後，審核

申請人員資格。 
3.審核後，回覆審查結果，通過

者授予高級心評人員證照。 
4.如有疑義，由申請人提出覆

議。 
六、心評人員之義務如下： 

（一）心評人員在取得資格後，需持續參加心理或教育測驗研習每年十四小時

以上，以充實專業知能。 

（二）各級心評人員應以校內之評量施測工作為優先，必要時可跨校、跨教育

階段別協助施測。 

（三）心評人員在必要時應列席學生之鑑定及安置會議。 

（四）心評人員應確實遵守心評人員之專業倫理，維護測驗題本不得外洩。 

（五）未經受試者本人、法定監護人，或其指定代理人之同意，不得與其他非

教育相關人員談論測驗結果等事項，以保障受試者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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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評人員完成評量施測工作，由主辦單位在心評人員證照上登錄場次並核章證

明；每學年評量施測累計達六人次以上者，初級與中級心評人員給予嘉獎乙

次，高級心評人員給予嘉獎兩次。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特殊教育班級所有合格正式教師五年內均需成為初級心評人員。設置其

他特教班者，每班應遴選至少一名合格正式教師擔任，未設置特教班

者，每校應遴選至少一名合格正式教師擔任。 

（二）自取得心評人員相關證照起，連續三年皆未協助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安置工作或皆未盡心評人員之義務，則降為前一級心評人員，並得由鑑

輔會重新認定其資格。 

（三）施測時應持審慎態度，力求施測結果之公信力，確保受試者權益。 

（四）鑑輔會核發心評人員證照，申請轉換階段別時，需繳回證照，以利換

證。 

（五）若參加外縣市之測驗研習，可保留研習條或證書，供日後認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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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教特字第 0980092087 號 

主旨：修正「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並自

98 年 6 月 4 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隨函檢附「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全文。 
正本：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各國民中小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副本：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嘉義縣政府研究考核處、李督學福榮、嘉義縣政府公報編行小組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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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9 日府教特字第 0920070315 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9 日府教特字第 097005655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0 日府教特字第 0980092087 號函修正增訂第三點第二項 

 

一、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有關特殊教育學

生之鑑定、安置及輔導事宜，特依特殊教育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嘉義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下設總幹事一

人， 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之，負責襄理會務；執行秘書及幹事各一人，

分由本府教育處特教科科長及業務承辦人員兼任之，負責本會之工作計畫及執

行。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至二十五人，由縣長聘請衛生、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業人

員及學生家長代表為委員，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由主任委員改聘之，原任

委員得繼續聘任，中途如有委員出缺時，由主任委員聘補之。 

 前項委員具教育學者身分者，依其專長區分為資賦優異類及身心障礙類二類

組，由業務單位依會議內容召集相關類組委員出席會議。但具資賦優異及身心

障礙專長者得跨類組出席會議。 

四、本會應以綜合服務及團隊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議決鑑定、安置及輔導之實施方式與程序。 

（二）建議專業團隊及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應遴聘之專業人員。 

（三）評估特殊教育工作績效。 

（四）執行鑑定、安置及輔導工作。 

（五）提供特殊教育校（班）設置、增減班之建議意見。 

（六）提供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之諮詢服務。 

（七）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資格審查。 

（八）資賦優異教育招生錄取標準及資格審查。 

（九）審議特殊教育年度計畫與檢討年度計畫之執行成效。 

（十）其他有關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及輔導事項。 

五、本會會議以每學年度開始及結束前一個月召開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為主席，若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之。 

六、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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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安置及輔導事宜所需之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及本府編列相關經費支應。 

 
 
 
 

 
 
 
 
 
【環保】 

嘉義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3 日 
發文字號：府環字第 0980001186 號 

主旨：函頒「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說明：檢附「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乙份。 
正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嘉義市政府、嘉義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臺南縣環境保護局、張委員璨琴、李委員茂田、洪委員慶宜、陳

委員本源（嘉義大學景觀學系）、船仔頭藝術村文教基金會、嘉義縣文化基金會、嘉義縣政

府城鄉發展處、嘉義縣政府地政處、嘉義縣政府農業處、嘉義縣政府研究考核處、嘉義縣政

府水利處、嘉義縣政府行政管理處、嘉義縣交通局、嘉義縣觀光旅遊局、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副本：嘉義縣政府研究考核處（法制科）、嘉義縣政府行政管理處（文書科）、本縣環境保護局

（水污染防治科） 

縣長 陳明文 



嘉義縣政府公報九十八年第七期 

- 33 - 

 

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行政規則名稱：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一、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協調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河川污染

整治工作，確保水資源之清淨，特設本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人至二十七人，由縣長（副縣長或秘書長）兼任召集人；其

餘委員由下列人員共同組成： 

（一）本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二）本府水利處處長（或副處長）。 

（三）本府地政處處長（或副局長）。 

（四）本府農業處處長（或副處長）。 

（五）本縣交通局局長（或副局長）。 

（六）本府研究考核處處長（或副處長）。 

（七）本府城鄉發展處處長（或副處長）。 

（八）本縣觀光旅遊局局長（或副局長）。 

（九）本府行政管理處處長（或副處長）。 

（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保處代表一人。 

（十一）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代表一人。 

（十二）嘉義市政府代表一人。 

（十三）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 

（十四）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 

（十五）台南縣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 

（十六）專家學者代表。 

（十七）民間團體代表。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本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事項。 

（二）本縣河川污染整治協調事項。 

（三）本縣河川污染減量宣導事項。 

（四）本縣河川污染整治執行事項。 

（五）有關工作計畫督導、推動成效之檢討。 

（六）其他本縣河川污染整治之相關事項。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副局長（或秘書）兼任之，協助召

集人綜理業務；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受執行秘書指揮監督，辦理有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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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小組成員除召集人、執行祕書外，其餘成員由召集人就各主管機關或專家、

學者及民間團體遴聘（兼）之；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成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成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六、本小組委員、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

費。 

七、本小組會議視業務推動之需要，於每季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不克召集或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本小組會議並

得邀請有關機關或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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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3 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 0980088099 號 

主旨：公告本縣太保市白鴿厝段白鴿厝小段 160、161、162、163、165、166、167、

170、171、172、179、182、183、184 地號等 14 筆土地，指定為縣定遺址並

命名為「魚寮遺址」，請周知。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0 條規定。 

二、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公告事項： 

一、名稱：魚寮遺址。 

二、種類：遺址。 

三、位置：本縣太保市白鴿厝段白鴿厝小段 160、161、162、163、165、166、

167、170、171、172、179、182、183、184 地號等 14 筆土地。 

四、面積：東西長約 560 公尺，南北寬約 560 公尺，面積 313,600 平方公尺。 

五、指定理由：本遺址發現起源約於 1940 年前後，首見於鹿野忠雄「東南亞細

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中，並由其命名為魚寮型遺址。該地有兩層不同時代

的史前文化堆積，下層為繩紋紅陶文化牛稠子類型，上層的史前文化為大湖

文化魚寮類型。魚寮遺址是嘉義平原地區最早發現的史前遺址之一，遺物內

容非常豐富，文化特徵亦相當獨特，在考古學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魚

寮遺址具有文化期相的代表性，能夠代表嘉義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史

前文化面貌，因此指定為縣定遺址。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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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 0980096476 號 

主旨：公告本縣鄒族「戰祭（MAYASVI）」登錄為民俗，請周知。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59 條。 

二、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公告事項： 

一、名稱：鄒族「戰祭（MAYASVI）」。 

二、分類：風俗。 

三、保存團體：鄒族。 

四、登錄理由：戰祭（MAYASVI）為鄒族重要民俗，舉行這項祭儀有兩項主要

因素：1、從前部落之間還在出草征戰的時代，勝利凱旋返回部落之後，會

舉行這個祭儀。2、修繕會所之後舉行。其過程包含：1、祭典前各項準備活

動，包含男子在祭典前幾天要整理集會所內的聖物、修建集會所、並整理征

狩之路；婦女則準備祭品如釀製米酒、製作糯米糕等。2、正式祭典，包含

迎神祭、部落團結祭、誇功祭、送神祭、婦女引火祭、路祭、家祭、平安

祭。3、進行歌舞祭，於正式祭典結束後，族人於長老引領之下合著舞步歌

誦戰神及祖先英勇事蹟。4、結束祭，在歌舞祭要結束的當晚要進行禮成

祭，並須在午夜前結束。本項祭典為鄒族傳統文化之代表，具有傳統性、地

方性及文化性，爰予以登錄為民俗。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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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 0980096474 號 

主旨：公告本縣民雄「大士爺祭典」為民俗，請周知。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59 條。 

二、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公告事項： 

一、名稱：民雄「大士爺祭典」。 

二、分類：信仰。 

三、保存團體：財團法人台灣省嘉義縣民雄鄉大士爺廟。 

四、團體負責人：許英訓。 

五、立案時間：中華民國 54 年 12 月 27 日。 

六、立案字號：嘉府茂民行字第 79488 號。 

七、聯絡地址：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中樂路 81 號。 

八、登錄理由：民雄原名打貓街，據傳乾隆年間，迨 7 月 1 日起，每日下午陰風

慘淡，嘗聞鬼聲啼哭，人人畏懼，時有觀音大士，屢次顯身，俾街中人共見

之，像一丈餘，頭生雙角，身穿紅甲，青面獠牙，若見大士陰風輒止鬼聲皆

息，人知大士足以鎮壓孤魂。於是每年普渡期間用紅緞塗大士爺神像奉祀壇

中，並進行普渡儀式，並於結束後火化大士爺升天。本普渡活動為本縣民雄

地區重要的民俗活動，具有傳統性、地方性及文化性，爰予以登錄為民俗。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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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 0980096477 號 

主旨：公告本縣新塭嘉應廟「衝水路、迎客王」為民俗，請周知。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59 條。 

二、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公告事項： 

一、名稱：新塭嘉應廟「衝水路、迎客王」。  

二、分類：信仰。 

三、保存團體：新塭嘉應廟管理委員會。 

四、團體負責人：蔡長材。 

五、立案時間：中華民國 71 年 2 月 16 日。 

六、立案字號：嘉民行字第 104979 號。 

七、聯絡地址：嘉義縣布袋鎮復興里 81 號。 

八、登錄理由：嘉應廟供奉王爺（客王）二十二尊，兩尊輪流坐鎮廟內，另外十

三尊負責巡守海域、七尊巡守山區。傳說每年農曆 3 月 27 日是王爺的聖

誕，在外巡守的二十尊王爺會聚集在布袋鎮新塭外海一艘無形的王船上，海

水漲潮時王船順著溪流進入新塭地區的王爺窟（王船碼頭），之後齊到嘉應

廟「作客」，並接受信眾參拜。而地主尹王爺等眾神則特別以衝水路的方式

迎接，展現地主的歡迎之情。本活動為本縣新塭地區重要的民俗活動，具有

傳統性、地方性及文化性，爰予以登錄為民俗。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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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城工商字第 0980092937 號 

主旨：公告撤銷「穎聖國際有限公司民雄廠」 工廠登記之全部登記事項（如公告

事項），請 周知。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工工廠名稱 負責人 工廠登記證號 產業類別 廠       址 

穎聖國際有限

公司民雄廠 李宜黛 99-655216-01 
通用機械設備 
金屬容器 

嘉嘉義縣民雄鄉

北斗村 6 鄰中正

路 2 號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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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1 日 
發文字號：府農輔字第 0980083590 號 

主旨：公告本縣民雄鄉農會業經本府依金融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為變更登

記，請周知。 

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1 條。 

公告事項： 

一、金融機構名稱：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二、變更事項一： 

(一)登記項目：個人資料檔案維護負責人姓名 

(二)原登記內容：蔡武平 

(三)變更後登記內容：郭秋欽 

三、變更事項二： 

(一)登記項目：信用部三興分部所在地 

(二)原登記內容：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3 鄰陳厝寮 27 號 

(三)變更後登記內容：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 鄰大學路 1 段 285 號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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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02 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字第 0980086449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98 年 04 月 20 日府地權字第 0980064948 號公告徵收通知函予

所有權人業主周六合管理者周邦基（詳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辦理嘉義大埔美智慧型工業園區後期 I 區（精密機械園區）開發徵收

案，徵收本縣大林鎮大埔美段大美小段 1-2 地號等 180 筆土地，經本府以 98

年 04 月 20 日府地權字第 0980064948 號公告徵收併同通知各權利關係人，惟

因權利關係人住所不明，致上開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相關規定辦理公示送

達。 

二、本公告張貼本縣大林鎮公所及本府地政處公告欄，並刊登於本府公報，應受

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住址：嘉義縣太保市

祥和一路東段 1 號）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於境外送達

者為 60 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縣長   陳○○ 
 

 

嘉義大埔美智慧型工業園區後期１區（精密機械園區）開發 

公示送達清冊 

徵   收   土   地   標   示 

編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姓  名 

住           
址 

備註

143 大林  中坑  中坑  74 
業主周六合

管理者周邦基
嘉義市元丁四丁目街 1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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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字第 0980095844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保管通知予保管款受取人

林明泉君等（如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80 條及

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辦理「臺 1 線 271k+064~273k+395 段道路拓寬工程」，徵收本縣水上鄉

北回段 1033-1 地號等土地，業以 98 年 2 月 26 日府地權字第 0980034884 號將

未受領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惟因保管款受取人住所不明，致上開通知無法

送達，爰依相關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張貼本府地政處、本縣水上鄉公所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

民身分證、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住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領取上開通知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於境外送達者為 60 日）未領取

者，以送達論。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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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 0980095705 號 

主旨：公告核定李一弘申請六腳排水水系農業用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 

縣長 陳明文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 0980095707 號 

主旨：公告核定柯德義等 2 人申請塭港排水水系農業用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 

縣長 陳明文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 09800957054 號 

主旨：公告核定蘇梁峰申請掌潭排水水系農業用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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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 0980097133 號 

主旨：公告核定劉懿滿等 2 人申請塭港排水水系農業用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 

縣長 陳明文 

嘉義縣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嘉縣警交字第 0980082775-1 號 

主旨：公告招領本局取締酒醉駕車違規移置保管逾期未領回車輛一批（詳如清

冊）。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 78、81、82 條規定。 

二、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之 3。 

三、嘉義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本批違規代保管車輛計汽車 2 輛、機車 10 輛，合計 12 輛，本局依車籍登記

地址，以公示送達郵寄 2 次通知車輛所有人領回，車主均未於期限內辦理領

回手續。 

二、請車輛所有人自公告日起 3 個月內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交通罰鍰收據及

相關證明文件前往停放地點，辦理車輛領回；逾期未領回者，本局將依法辦

理拍賣，所得價款扣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移置費、保管費、罰鍰

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解繳公庫或提存。 

三、存放地點：本局交通隊保管場【地址：嘉義縣鹿草鄉馬稠後農場 51 號。聯

絡電話：（05：3621720）】 

局長 謝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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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98 年 6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嘉縣警交字第 0980083100 號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受送達人清冊 1 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5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79 條、80 條、81 條及 82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

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一聯共 50 筆已分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留存，違規人得至該管處分(監理)機關領取，逾 20 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謝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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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警察局交通隊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上午 11:05:58 
列印人員：吳以德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
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1 L50763223 HK-9301 福輪汽車股
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 5310001 遷移不明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
決所  

2 LB0225772 5799-MR 柯蔡玉蘭 台北縣三重市 4000002 遷移不明 台北區監理所  

3 L50763213 H2-0447 富將食品行 台中市南區 4000003 遷移不明 台中區監理所  

4 LB0225585 6S-8890 林嘉琳 台南縣新營市 4000001 查無此人 新營監理站  

5 LB0225527 F7-6659 沈俊翰 台南縣下營鄉 4000002 遷移不明 麻豆監理站  

6 LB0225755 RJ-6962 呂宗仁 嘉義縣水上鄉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區監理所  

7 L50763215 TD-8938 林金正 嘉義市西區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8 LB0225467 N7-4553 丘節慧 嘉義縣竹崎鄉 400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9 LB0223352 2T-1782 郭昆量 嘉義縣梅山鄉 4000002 形蹤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10 LB0225610 2W-1380 許晴惠 嘉義縣竹崎鄉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11 LB0225508 S7-0050 王飛龍 嘉義市東區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12 LB0225854 4290-WL 林宗德 嘉義市西區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13 L50763457 1309-KE 李林秀 嘉義縣番路鄉 4000003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14 L50749984 2HP-392 (駕駛人)高
來騰 嘉義縣水上鄉 5310001/2110

101/601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區監理所  

15 L50763024 YKG-611 楊秀善 嘉義縣太保市 2110101/3160
002

地址欠詳 嘉義區監理所  

16 LB0226000 6821-HW 朱崧吉 台中縣豐原市 4000002 遷移不明 豐原監理站  

17 LB0226042 5W-4910 魏明村 台南縣鹽水鎮 4000001 其它(死亡) 新營監理站  

18 LB0226145 5855-UJ 張文琪 嘉義市西區 4000001 查無此人 嘉義市監理站  

19 LB0226078 A6-0735 蔡能通 嘉義市西區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20 LB0226060 6063-MA 世泰工程行 嘉義市東區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21 LB0226082 8793-NL 王信義 嘉義縣大埔鄉 400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22 LB0226186 8793-NL 王信義 嘉義縣大埔鄉 400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23 L50763499 3T-5117 羚登國際有
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市 4000003 遷移不明 台北區監理所  

24 LB0226252 5723-PS 賴淑琳 台中市北區 5620001 查無此人 台中區監理所  

25 LB0226189 2U-2057 王嬿茹 台南縣後壁鄉 4000001 查無此人 新營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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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警察局交通隊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上午 11:05:58 

列印人員：吳以德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

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26 LB0226402 2W-3689 
傑貿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水上鄉 4000002 遷移不明 嘉義區監理所  

27 LB0226253 8268-UL 曾銘田 嘉義市東區 5620001 查無此人 嘉義市監理站 

28 LB0224998 2U-2521 莊方新花 嘉義縣阿里山

鄉 562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29 L50763441 4108-LS 
隆門電器有

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 5310001 查無此址 嘉義市監理站  

30 L50763052 IWV-879 陳美珠 台中縣大雅鄉 1210402 查無此址 豐原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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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上午 09:00:12 
列印人員：李桂枝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

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1 L50769618 GAS-120 林明德 台北市士林區 5610501 查無此人 台北市交通事件

裁決所  

2 L50747717 F5E-293 吳偉名 高雄市小港區 4501301 遷移不明 高雄市交通事件

裁決中心 

3 L50754440 MKN-042 張瑞峰 嘉義縣大林鎮 5610401 其它 嘉義市監理站  

4 L50754437 4393-SX 王沛穎 雲林縣北港鎮 5610401 原址拆遷 雲林監理站  

5 L50769916 L7C-909 莊玉鳳 嘉義市西區 316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6 L50747714 P5H-011 全祥實業社 台南縣永康市 4501301 
查無此巷

號 台南監理站  

7 L50761713 E9-9018 張再源 台中市北屯區 5310001 遷移不明 台中區監理所  

8 L50762343 GE-3216 郭明 嘉義市東區 531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9 L50753094 SV8-838 吳慶宗 台北縣三重市 3160001 查無此人 蘆洲監理站  

10 L50761714 UMX-768 陳素珍 雲林縣大埤鄉 3160001 遷移不明 雲林監理站  

第 1 頁 

 

 
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下午 01:58:01 

列印人員：陳英彥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1 L50702747 L7F-860 許月馨 嘉義市東區 316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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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上午 09:03:59 

列印人員：陳惠禎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

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1 L50726998 BJC-151 江明峰 嘉義市西區 2210701 查無此人 嘉義市監理站 

2 L50757597 G9H-637 江正郎 嘉義市東區 3160001 查無此址 嘉義市監理站 

3 L50757023 NUC-786 李佳耘 嘉義市西區 3160002 查無此巷號 嘉義市監理站 

4 L50757667 YE-9500 彭泰原 高雄市三民區 4000001 查無此址 高雄市交通事

件裁決中心 

5 L50766272 HK-0112 涂淑貞 嘉義市東區 531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6 L50757193 PDW-738 王財裕 台北縣三重市 3160001 查無此人 蘆洲監理站 

7 L50766816 UNC-798 廖秀霞 嘉義市西區 5310001 遷移不明 嘉義市監理站 

第 1 頁  
 
 
 
 
 
 

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上午 09:10:14 

列印人員：李美慧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

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1 L50742847 DGS-
598 呂將令 台北市士林區 2110101 遷移不明 台北市交通事

件裁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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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警察局布袋分局違規通知單郵寄無法送達清冊 

列印日期：2009/6/15 上午 09:12:24 

列印人員：孫忠義

備註：因郵寄無法投遞，經查詢電腦資料，住址未辦理變更登記。

編

號 告發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鄉鎮別 違反法條代碼 退件原因 應到案處所 

1 L50736848 280-EMG 楊偉利 台南縣七股鄉 5310001 查無此人 麻豆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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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 

嘉義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年 06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環字第 0980001310 號 

主旨：公告本縣委託「柏崴環保實業有限公司」辦理「98 年度嘉義縣事業廢棄物

建置基線資料及申報流向暨廢棄物非法棄置查處管制計畫」之業務。 

依據：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縣自 98 年 5 月 15 日至 99 年 6 月 14 日止，委託「柏崴環保實業有限

公司」辦理之計畫工作內容： 

一、分析本縣一般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回收現況，據以評估未來的減量目標，並檢

討及推動一般廢棄物回收減量機制，以供決策及施政參考。 

二、分析本縣事業廢棄物(含營建工地)產出情形與清理流向，健全廢棄物產出與

流向管制資料，供相關單位擬訂本縣事業廢棄物管制策略與管理方式執行之

基礎。 

三、追蹤調查本縣轄內非法棄置點廢棄物之數量及變化，更新本縣轄內非法棄置

點資料庫，遏止非法棄置行為再次發生。 

四、管制管理與整合廢棄物管理子計畫之執行內容、進度與方法，定期彙整計畫

執行結果並檢討其執行成效，以達廢棄物減量目標。 

五、配合本局廢棄物管理業務考核工作整理資料，並配合環保署考核計畫爭取執

行績效及各類行政報表提供業務單位參辦。 

六、協助辦理本縣轄內各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清理機構以及事業自行清除處

理之許可申請、展延或變更等業務。 

縣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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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 

2009000200 

訂閱公報不另給收據 

請以郵撥收據作為報銷憑證 

工本費：公報全年 600 元 

戶 名：嘉義縣政府公報小組

郵政劃撥帳號：31429129 

電話：(05)3620998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

祥和一路東段 1號 

 


